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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

度审计意见类型：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2．2023年度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所”）。
3．2024年度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府嘉盈”）。
4．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综合考虑公司现有业务状况、发展需求及整

体审计工作需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等相关规定，经竞
争性磋商招标，公司拟聘任国府嘉盈担任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聘期一
年。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对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均无异
议，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
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等有关规定。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批准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国府嘉盈担任公司2024年
度财务审计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20年8月18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滨惠北一街3号院1号楼1层1-8-379
首席合伙人：申利超
人员信息：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国府嘉盈合伙人数量为 2人（截至 2024

年 10月 31日合伙人数量为 24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3人（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注册会计师人数为124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人数为4人（截至2024年10月31日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人数为50人）。

业务信息：国府嘉盈2023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2,105万元，其中审计业
务收入为601万元（含证券业务收入66万元）。2023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
数 0家，财务报表审计收费总额 0万元。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0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国府嘉盈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409.14万元，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人

民币5,00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会【2015】13号等
规定。

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
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情况。

3．诚信记录
近三年，国府嘉盈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

施、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的情况。近三年，国府嘉盈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0人次、行政处罚0人次、监督管理措施0人次、自律监管措施2人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申利超，于 200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于

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于2024年开始在国府嘉盈执业，于2022年开始
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为润达医疗（603108）、利源精制（002501）、安科
兴业（835578）等签署了审计报告。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宁，于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于2015年起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于2024年开始在国府嘉盈执业，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近三年，为星成电子（835808）、中联橡胶（838665）、宁变科技（430423）、顶峰
影业（832927）等签署了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武宜洛，于200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于2008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于2024年开始在国府嘉盈执业，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近三年，为永鼎股份（600105）、群兴玩具（002575）等签署了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近三年，前述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在执业

过程中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
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
律处分。

3．独立性
国府嘉盈及前述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

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参考上市公司、同行业及公司历史审计费用等，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量及收费标准，经招标确定2024年度审计费用为150万元，
较上一期审计费用155万元减少3.23%。该审计费用仅为年报审计费用。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亚太所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7年，亚太所对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综合考虑公司现有业务状况、发展需求及整体审计工作需要，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等相关规定，经竞争性磋商招标，公司拟聘任国府
嘉盈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聘期一年。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
在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存在分歧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宜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

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均已知悉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确认无异
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一一前任
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有关要求，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必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等规定的要求，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需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还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以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
聘请国府嘉盈担任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审计费用 150万元（不含差旅
费），聘期一年。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国府嘉盈的基本情况、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

力、诚信状况、独立性等进行了审查，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理由充分、恰当，国府嘉盈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胜任
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和独立性，且诚信状
况良好。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由国府嘉盈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工作，
审计费用为150万元（不含差旅费）。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份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三）国府嘉盈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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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12月19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4年12月19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9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9日 9:15一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16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28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变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二）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 1、提案 2已经 2024年 12月 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4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三）特别提示
提案1、提案2涉及的事项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或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深圳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
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股东深圳证券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

（二）登记方式：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时间：2024年12月17日（上午9:00～11:00，下午2:30～5:00）
（四）登记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28楼董事会秘

书部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廖 宪 蔡晓艺
电 话：（0898）66254650 66196060
传 真：（0898）66254650 66255636
电子邮箱：board@000793.com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

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93”，投票简称为“华

闻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三）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4年 12月 1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13:00一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9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2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
午3: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
行使投票权。本人/本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
持有普通股股数

受托人姓名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
投 票 提
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变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身份证
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提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表决一栏中
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如果股东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是□ 否□
签发日期：二〇二四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

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2024-07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4年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
议于2024年12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
事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0人）；会议由董事长宫玉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请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年度

财务审计工作，审计费用150万元（不含差旅费），聘期一年。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请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年度

内控审计工作，内控审计费用30万元（不含差旅费）。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73）。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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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12月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号富盛大厦 8层中核钛白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秋丽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1,212人，代表股

份总数 1,338,895,42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股份回购专户所持有的216,671,927股，下同)的36.638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3人，代表股份 1,294,746,

53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302％。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09人，代表股份44,148,8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211人，代表

股份44,150,1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人，代表股份1,

3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09人，代表股份44,148,897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两位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1.0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3.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4.00：《关于制订〈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办法〉

的议案》
就本议案的审议，袁秋丽作为关联股东，持股 213,900股；沈鑫作为关联股

东，持股77,420,570股，均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审议通过。

议 案 序
号

1.00

2.00

3.00

4.00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关于制订〈2025 年度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3,656,
395

1,316,116,
682

1,332,762,
045

1,334,342,
445

比例

99.6087％

98.2987％

99.5419％

99.6599％

反对

票数

4,350,827

21,801,880

5,331,792

3,402,222

比例

0.3250％

1.6283％

0.3982％

0.2541％

弃权

票数

888,205

976,865

801,590

1,150,760

比例

0.0663％

0.0730％

0.0599％

0.0859％

(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00

2.00

3.00

4.00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关于制订〈2025 年度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911,165

21,371,452

38,016,815

39,597,215

比例

88.1336％

48.4062％

86.1079％

89.6875％

反对

票数

4,350,827

21,801,880

5,331,792

3,402,222

比例

9.8546％

49.3812％

12.0765％

7.7060％

弃权

票数

888,205

976,865

801,590

1,150,760

比例

2.0118％

2.2126％

1.8156％

2.6065％

(三)关于议案表决情况的说明
上述提案2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孙诗燕 曹瀚文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24-087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日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4年 12月 3日 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日上午9:

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3、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18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庆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淄博齐翔腾达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1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535,167,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37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1,512,000,0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6161%；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5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3,167,5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5%。

（2）董监高出席及列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公司副总经理

刘付亮先生、姜能成先生、李勇先生、张春峰先生、财务总监王彦鑫先生、董事会
秘书苏超先生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3）律师出席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刘付亮先生获得同意 1,521,958,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395%；
姜能成先生获得同意 1,521,786,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刘付亮先生获得同意 9,985,7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0507%；
姜能成先生获得同意 9,814,4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3123%；

表决结果：刘付亮先生、姜能成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533,583,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8%；
反对1,3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9%；
弃权233,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61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722%；
反对 1,3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06%；
弃权 233,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7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533,525,0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0%；
反对1,41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3%；
弃权22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552,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186%；
反对 1,41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65%；
弃权 22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4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泽鑫、傅御；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4-092
债券代码：128128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3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深圳辖区
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圳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导、深圳上市公
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
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2月12日（周四）14:30-17:00。

届时公司相关董事、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
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300689 证券简称：澄天伟业 公告编号：2024-049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深圳辖区
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圳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导、深圳上
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 年度深圳辖区上市
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12月12日（周四）14：30-17：00。届时公司高
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
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
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向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级法院”）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系统查询，获悉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被司法拍卖成交的 1,073万股公司股份已解除质
押及冻结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及司法处置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麦田所持公司19,820万股股份被成都中级法院

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auction.jd.com/）上公开拍卖。2024年 11月
13日，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及发布的《成交确认书》，
西藏麦田所持公司1,073万股被用户“洪晓娟”竞买成功，10,730万股因在规定时
间内无人出价已流拍。2024年11月28日，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资管”）发来《告知函》及相关《执行裁定书》，成都中级法院裁定将西藏麦
田持有公司 6,438万股抵偿给湖北资管在相关案件中享有的债权，相关偿债股
份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0月 15日、
2024年 11月 06日、2024年 11月 14日、2024年 11月 29日、2024年 11月 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24-049号、2024-054号、2024-055号、2024-059号及 2024-061号公
告。

二、股东股份被拍卖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通过向成都中级法院查询，其已裁定将西藏麦田持

有公司 1,073万股股票所有权归买受人洪晓娟所有，公司通过登记公司系统查
询，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及冻结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西藏麦田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西 藏 麦
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10,73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7.958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9999%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否

起始日

2017- 09-
29

解除日期

2024- 12-
02

质权人

湖北省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注：上述解除质押的股份已于解除日经司法裁定过户给洪晓娟，“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以尚未过户时西藏麦田持有的公司股份为基准计算。

2、西藏麦田本次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司法冻结
执行人名

称

西 藏 麦
田

否 10,730,000 7.9584% 0.9999% 否
2018- 07-

05
2024- 12-

02

濮阳市华
龙区人民

法院

注：上述解除质押的股份已于解除日经司法裁定过户给洪晓娟，“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以尚未过户时西藏麦田持有的公司股份为基准计算。3、西藏麦田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麦田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西 藏 麦
田

持股数量

124,095,920

持 股 比
例

11.5639
%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123,09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9.1894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4702
%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
记 合 计 数 量

（股）

123,09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合计数量

（股）

1,005,92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4、西藏麦田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麦田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西藏麦田

持股数量（股）

124,095,920

持股比例

11.5639%

累计被冻结股数
（股）

124,095,920

累计被标记
数量(股)

0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00%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1.5639%

5、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西藏麦田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麦田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数（股）

134,825,9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5638%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124,095,9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5639%

三、其他情况说明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麦田持有公司股份124,095,92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1.5639%。西藏麦田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2、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冻结及拍卖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1、《执行裁定书》（〔2024〕川01执恢144号之二）；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3、《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24-062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被司法拍卖的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和冻结并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
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6）。

公司已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
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截至2024年12月3日，公司已提前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
二个月，并将上述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2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